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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单涵盖以下内容：  

► 什么是持久监护人任命？ 

► 监护人可以对哪些事项作出决定？  

► 什么是限制性措施？ 

► 应任命谁作为您的监护人  

► 如何任命监护人  

► 监护人的任命何时开始及结束？  

 

本资料单介绍了新南威尔士州有关持久监护人任命的相关信息。  

本信息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法律建议。 如果您有具体的法律问题，在决定如何处理之前，您应当寻求法律建

议。  

 

什么是持久监护人任命？ 

监护人是指由您指定、在您无法自行作出相关决定时，替您就健康和生活方式事项作出决定的人。 这是一项

具有法律效力的任命，必须由您在具备决定能力时亲自作出。 之所以称为“持久监护人任命”，是因为该任命

旨在持续有效直至您去世，除非在此之前被撤销或取消。  

您可以通过持久授权委托书任命某人代表您作出财务决定。  此人被称为“代理人”，并且可以与您的监护人是

同一个人。  

 

监护人可以对哪些事项作出决定？  

监护人可以就以下事项作出决定： 

• 您住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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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接受哪些医疗护理。 

• 您接受哪些其它个人服务。 

• 同意进行医疗或牙科治疗。 

• 同意采用限制性措施。 

这些内容在持久监护文件中通常被称为“职能”。  

什么是限制性措施？ 

限制性措施是指在当事人无能力作出同意的情况下，用于限制其权利或行动自由的做法或干预措施。 限制性

措施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使用，以防止当事人或他人受到伤害，并且必须在充分考虑该限制性措施可能对当事

人造成影响之后，方可实施。   

限制性措施可能包括：  

• 化学性限制（使用药物）； 

• 环境性限制（限制在特定空间内活动，例如锁门）；  

• 机械性限制（限制身体活动，例如床栏）；  

• 身体性限制（例如使用身体力量）；或  

• 隔离。 

您可以在持久监护人任命文件中加入有关限制性措施的授权职能。 有关限制性措施的条款属于可选内容，这

意味着您不一定需要在持久监护人任命文件中加入限制性措施的授权职能。 如果您选择不在持久监护人任命

文件中加入限制性措施条款，在适合相关情况时，新南威尔士州民事与行政仲裁庭可运用法定权力，将有关

限制性措施的授权职能赋予持久监护人。  

应任命谁作为您的监护人  

您的监护人应当是您信任的人，例如配偶、家庭成员或朋友。 您的监护人只能就您的健康及生活方式事项作

出决定。 只要您年满 18岁、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并具备作出决定的能力，就可以任命监护人。 

您所任命的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愿意承担该角色，并能够在困难及情绪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 理解您的需求、意愿、价值观及信念；以及   

• 在需要作出决定时，能够方便联系。  

您不能任命专业人士（例如您的医生或住宿服务提供者）作为您的监护人。您也不能任命公共监护人作为您的

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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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任命多于一位监护人吗？  

您可以任命多于一人作为您的监护人，但您需要在任命文件中明确说明希望他们如何作出决定：您可以指定

他们共同作出决定（“共同”）、分别独立作出决定（“分开”），或同时采用这两种方式（“共同及分开"）。 如

果您任命两位或以上监护人共同作出决定，他们必须一起作出每一项决定，并且需要对每项决定达成一致。   

您也可以任命一位或多位替代监护人，他们只有在原本的监护人无法继续履行职责时，才会为您作出决定。 

 

我该如何任命他们？  

您需要填写相关表格，说明您所任命的人、任命方式、允许其作出决定的事项范围，以及您是否对这些职能

设有任何限制。  

您、您的监护人以及替代监护人都需要在符合资格的见证人面前签署相关表格。符合资格的见证人包括律

师、外国律师、法院书记员，或 NSW Trustee and Guardian（新南威尔士州受托人与监护人署）批准的工作

人员。  

 

持久监护人的任命何时开始及结束？  

只有在您无法自行作出决定时，监护人才会开始代您作出决定。 如果无法确定您的监护人是否应开始代为作

出决定，可以请医生或专科医生进行评估。 持久监护人任命将在您需要期间持续有效，除非出现以下情况：  

► 您在具备行为能力时将其撤销（取消）；  

► 您的监护人辞任、去世，或无法继续履行该职责；  

► 该任命被新南威尔士州民事与行政仲裁庭监护事务庭或最高法院更改或撤销； 

► 在您生命结束时。 

 

取消持久监护人任命 

只要您具备作出该决定的能力，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取消持久监护人任命。这需要通过签署《撤销持久监护人任

命表》来完成。  


